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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6564][bookmark: _Toc295912893]1.1 编制目的
为切实做好我区建筑工程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建筑工程安全事故能够及时、迅速、有序地得到有效处理，规范建筑工程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明确区政府、区有关部门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职责，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防止事态扩大，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的危害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6732][bookmark: _Toc295912894]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职业病防治法》、《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山东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按照《枣庄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及燃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薛城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相关工作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区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95912895][bookmark: _Toc8919]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薛城区内发生的一般及较大建筑工程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发生较大事故以上突发建筑工程安全事故，按照《枣庄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及燃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规定的处置流程，立即上报市政府应急办，由市政府应急事件处置领导小组牵头处置。发生一般以下建筑工程安全事故，由施工企业负责处置，并同时通报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
主要包括：
（1）场区火灾；
（2）深基坑开挖塌崩；
（3）高支模支架塌陷；
（4）高耸设备设施倾倒；
（5）高处坠落；
（6）脚手架倒塌；
（7）其它生产性重大安全事故；
（8）应急救援总指挥认为必须启动应急预案的。
[bookmark: _Toc29953][bookmark: _Toc295912896]1.4 工作原则
（1）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建筑工程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专业救援力量的骨干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完善装备、预案演练等工作。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分级负责，区域为主，单位自救和社会救援相结合的原则。区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有关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施工企业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职责，建立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
（3）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救援装备，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22834]1.5 风险评估
[bookmark: _Toc295912897]建筑工程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由于生产环节的多样性，建筑物复杂多变、各不相同的特点，使得建筑施工的难度提高，对施工人员的要求较高，对建筑施工组织和管理的要求也更高，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生产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由于建筑施工的高空作业较多，使得人员伤亡的概率增加，不但施工人员本身容易发生伤亡，而且还造成过路人的伤亡。由于建筑物结构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是处于最软弱的状态，荷载承受能力最低，任何不利的作用和预料之外的荷载，都将给建筑物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或破坏，或者引起该建筑物周围其他财产的损失、人员伤亡等。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风险因素：场区火灾、深基坑开挖塌崩、高支模支架塌陷、高耸设备设施倾倒、高处坠落、脚手架倒塌等方面。
2 组织体系及相关机构职责
[bookmark: _Toc16321][bookmark: _Toc295912898]2.1 组织体系
2.1.1 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组织体系框架图
	[image: qt_temp]
[bookmark: _Toc10524][bookmark: _Toc295912899]2.1.2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在区政府的领导下设立薛城区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负责组织实施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防止事故的蔓延和扩大。指挥部组成：
总 指 挥：分管住建工作的区政府副区长
副总指挥：区住建局局长、区应急局局长。
成员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应急局、区住建局、薛城公安分局、交运局、卫健局、财政局、民政局、人社局、武警消防大队、区供电部。
责任分工：
区委宣传部：负责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发布工作。
应急局：履行指挥部办公室职能，负责事故救援综合协调工作。
住建局：负责组织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加强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管监督检查，监管企业制定和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相关工作。
公安分局：负责事故现场安全警戒、交通管制、应急救援期间的治安、群众疏散等工作。
交运局：负责调集、协调道路运输力量，为事故救援人员、物资运输提供保障。
卫健局：负责应急救援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
财政局：负责一般、较大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经费保障及资金监管；参与属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民政局：负责指导协调乡镇政府做好应急救援期间的群众临时性安置等工作；组织、协调社会捐赠工作。
人社局：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人员工伤保险理赔等工作。
武警消防大队：负责组织参加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供电部：负责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电力保障。
2.1.3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设指挥部办公室，作为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机构。办公室主任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担任，分管建筑工程的副局长任副主任。24小时值班电话：0632-4427866。
2.1.4专家机构
依托区安委会设置的事故专家组，为建筑工程事故提供决策咨询建议和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21157][bookmark: _Toc295912901]2.2机构职责
[bookmark: _Toc12076]2.2.1指挥部职责
（1）作出启动本应急预案的决定。
（2）及时报告应急救援工作进展情况，落实上级有关应急救援的指令，核实事故现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当发生较大以上建筑工程安全事故，超出指挥部处置范围时，及时按程序上报市住建局、市应急局指导处置。当发生一般事故时组建现场救援专业组，明确各部门、各单位职责分工，整合应急处置资源，紧急调用所需物资、设备、人员和占用场地，做好登记统计和归还补偿工作。
（3）协调解决事故处置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和纠纷，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4）在现场作出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稳定局面所必需的各种决定。
（5）作出结束应急救援状态的决定。
[bookmark: _Toc295912902][bookmark: _Toc12384]（6）适时公布事故的原因、责任及处理结果。
2.2.2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
（2）组织全区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监督检查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应急准备工作。
（3）协调有关单位落实应急救援所需的队伍、物资、装备、技术力量等保障措施。
（4）事故发生后，及时组织召开现场应急救援会议，提出应急处置的各项工作建议及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5）协调有关应急力量实施救援行动。
（6）及时向区政府、区应急局及区安委会报告应急救援行动的进展情况。
（7）指导受威胁区域的监控工作，确定重点保护区域。
[bookmark: _Toc295912904]2.2.3 应急处置小组职责
指挥部下设应急方案决策组、警戒保卫组、抢险救灾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善后工作组。 
1、应急方案决策组：由事发镇（街道）或园区书记（主任）任组长，区住建局、区应急局、区卫健局、武警消防大队、区建筑公司及专家等单位有关人员任成员。 
具体职责：（1）根据事故的性质、现场的实际情况，对事故的危害进行预测，及时制定、审查应急救援技术方案；（2）对现场应急救援队伍进行技术指导；（3）提出结束应急救援工作状态的建议。
2、警戒保卫组及其职责：由区公安局一名副局长任组长，区公安局、武警消防大队等单位有关人员任成员。
具体职责：（1）封闭事故现场，划定警戒区，搞好现场警戒；（2）管理交通，保障抢险救灾及运送物资车辆畅通；（3）疏导人员，疏散物资，维护现场秩序。
3、应急救援队伍及其职责：由区住建局分管建筑工程的副局长任组长，区武警消防大队、区应急局、区卫健局、区供电部、所属镇街（园区）、区建筑公司、事故发生单位有关专家为成员。应急救援队伍人力资源不足时，立即向社会志愿服务机构征召。
具体职责：（1）制定救援和现场处置方案，并组织实施；（2）组织专家对现场救援工作进行专业技术指导；（3）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抢险救灾进展情况；（4）对现场进行检测检疫和洗消。
4、医疗救护组及其职责：由区卫健局一名副局长任组长，区有关医疗机构负责人任成员。
具体职责：（1）组织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2）现场救护或运送伤员。
5、后勤保障组及其职责：由区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任组长，区应急局、区住建局、薛城公安分局、交运局、卫健局、财政局、武警消防大队、区供电部、所属镇街（园区）、事故发生单位等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
具体职责：（1）调集抢险所需物资、装备，其中救援人员的个人防护用品由消防大队、有关部门和事故单位负责保障；（2）根据需要架设临时供水、供电管线，修复供配电、供水设施；（3）根据需要安排参加救援人员的饮食和休整。 
6、善后工作组及其职责：由区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任组长，区委宣传部、区应急局、区住建局、财政局、民政局、人社局、所属镇街（园区）、事故发生单位等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
具体职责：（1）协调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安抚、抚恤和理赔工作；（2）协调做好事故的调查处理；（3）及时组织开展相关新闻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16861]3预警及发布
3.1预警级别
预警级别依据安全生产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划分为四个等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3.1.1 Ⅰ级预警
1.发生一次死亡3人（含3人）以上的事故。
2.造成10人以上（含10人）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的事故。
3.住建系统应急力量和资源不足，可能无力控制事态，需向市政府或省政府请求增援的。
 3.1.2 Ⅱ级预警
1.发生一次死亡2人的事故。
2.造成5-10人重伤事故或直接经济损失100-500万元的事故。
3.专业应急救援机构应急力量和资源不足，无力控制事态发展，需请求市住建系统应急救援指挥部增援的。
3.1.3 Ⅲ级预警
1.发生一次死亡1人的事故。
2.造成3-5人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50-100万元的事故。
3.1.4 Ⅳ级预警
 1.造成3人以下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下的事故。
2.其他可能造成上述严重后果的事故。
本条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3.2 预警预防
指挥部建立建筑工程事故排查和风险分析制度，与有关建筑公司保持经常联系，及时收集影响施工安全的信息。对于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较大以下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及时将信息向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对于较大以上建筑工程安全事故，立即向市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由市政府应急办向有关部门通报。
3.3 预警信息发布
当预测到房屋在建工程项目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达到预警启动条件时，立即发布预警信息。当监测到安全隐患已经达到重度隐患，且预测未来1小时内不会有明显改善时，根据实际情况尽早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的预警。
 Ⅲ级预警和Ⅳ级预警需经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批准；Ⅱ级预警经区人民政府分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区长批准；Ⅰ级预警经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批准。Ⅲ级预警信息和Ⅳ级预警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名义发布，Ⅱ级预警、Ⅰ级预警信息以区人民政府名义发布：
3.4预警响应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过文件传真的方式向区政府总值班室、各成员单位和各镇街发布预警信息。各责任部门和各镇街接到预警信息后，根据预警级别，立即通知管辖范围内的房屋在建工程项目应急响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过微信、手机短信向各责任部门和各镇街负责同志及联络员发布预警信息。区政府新闻办通过本区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497]4、信息报告
4.1  信息报告责任主体
事故发生单位。
4.2  信息报告时限、程序及方式
建筑工程事故发生后，要在0.5小时内口头、1小时内书面，将相关情况报告上级建筑工程管理部门；较大建筑工程事故或特殊情况发生后，必须立即报告。
4.3  信息报告内容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造成后果（伤亡人数、财产损失）、事件性质、影响范围、基本过程、发展趋势、领导到现场情况、处置情况、已采取的措施、下步工作建议及事发地现场处置负复责人及联系方式等。
4.4  信息报告分级
初报信息包括信息来源、接报时间、发生时间、伤亡人数、财产损失、造成后果、事件过程等基本内容；
续报信息包括核实数据、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处置措施、保障情况、事件处置进展情况等基本内容；
终报信息包括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汇总事件基本情况、处置情况、目前情况、下步工作（包括善后、重建及评估）等内容。
4.5  信息处理
相关部门和单位接报建筑工程安全事故信息后，应当及时上报区应急局，一旦出现事故影响范围超出本行政区域内可控态势，区住建局应当住建系统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协调联动机制，及时市级相关主管部门通报。
[bookmark: _Toc27593][bookmark: _Toc295912906]5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9319]5.1 分级响应
[bookmark: _Toc14618]5.1.1事故分级
建筑工程突发事件按照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建筑工程突发事故（Ⅳ级）、较大建筑工程突发事故（Ⅲ级）、重大建筑工程突发事故（Ⅱ级）和特别重大建筑工程突发事故（Ⅰ级）4个级别。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一般建筑工程突发事故（Ⅳ级）：造成3人以下（以下不包括本数，下同）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较大建筑工程突发事故（Ⅲ级）：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重大建筑工程突发事故(Ⅱ级)：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bookmark: _Toc28494][bookmark: _Toc295912907]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特别重大建筑工程突发事故（Ⅰ级）：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5.1.2响应原则
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发生后，启动高级别应急预案时低级别应急预案同时启动；政府部门应急预案启动时，建筑施工企业及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保障单位等单位应急预案同时启动。
[bookmark: _Toc8182][bookmark: _Toc295912908]5.1.3生产经营单位响应
一旦发生建筑工程安全事故，事故涉及单位必须立即启动事故现场应急预案，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设置警戒标志，并及时向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报告事故情况。
[bookmark: _Toc17312][bookmark: _Toc295912910]5.1.4 指挥部响应
发生本预案适用范围内事故时，由总指挥决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并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指挥、协调相关单位和人员组建专业救援组，采取应急措施，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避免次生灾害发生。
在总指挥到位之前，先期到达事故现场的副总指挥或单位领导、部门负责人任临时总指挥，总指挥到位后，指挥权自动移交。
[bookmark: _Toc295912911][bookmark: _Toc26993]5.1.5 指挥部成员单位响应
各单位根据各自承担的职责，启动本单位的相关应急预案，并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95912912]5.1.6 扩大响应
[bookmark: _Toc295912913]当事故严重程度达到Ⅲ级以上响应标准，且发展趋势难以控制、超出指挥部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请上级应急救援部门决定扩大应急响应，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bookmark: _Toc28803]5.2指挥和协调
进入Ⅳ级响应后，指挥部应立即按照预案组织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实施应急救援。
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故情况通知有关部门及机构按照各自应急预案提供增援或保障。有关应急队伍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共同实施抢险救援和紧急处置行动。
现场指挥部成立前，事发单位和先期到达的应急救援队伍必须迅速、有效地实施先期处置，全力控制事故灾难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故（事件）发生，控制或切断事故灾害链。
[bookmark: _Toc295912914][bookmark: _Toc12524]5.3 应急处置
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单位必须迅速封闭及严格保护事故现场，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事故发生单位应立即启动本单位的相关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因抢救伤员、防止事故的扩大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应做好标志、拍照、记录和绘制事故现场图等措施，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等。当发生的事故涉及面积较大时，应及时联系薛城公安分局协助封锁及保护现场。
事故涉及单位应积极配合指挥部开展工作，确保救援工作顺利进行。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指挥部应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影响特别大的处置方案应报区政府决定。
紧急处置措施必须将预防和减少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
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区建筑工程主管部门整理、写出书面报告上报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29000][bookmark: _Toc295912915]5.4 医疗救援
伤员抢救组根据指挥部的要求，及时协调有关专业医疗救护机构和专科医院派出有关专家、提供特种药品和特种救治装备进行支援。
事故发生地疾病控制中心根据事故类型，按照专业规程进行现场防疫工作。
[bookmark: _Toc25632][bookmark: _Toc295912916]5.5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应根据需要携带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和离开事故现场的相关规定。
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bookmark: _Toc295912917][bookmark: _Toc1474]5.6  群众的安全防护
在指挥部的统一协调下，由警戒保卫组负责组织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决定应急状态下群众疏散、转移和安置的方式、范围、路线、程序。
（2）组织实施疏散、转移行动。
（3）启用应急避难场所。
（4）事故发生单位应与政府、社区建互动机制，制定群众安全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295912919][bookmark: _Toc12431]5.7 应急结束
当事故现场得以控制，遇险人员全部获救，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经指挥部确认和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并由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295912918][bookmark: _Toc18047][bookmark: _Toc295912921]6信息公开
6.1 公开
在指挥部的统一协调下，由善后工作组拟定信息发布方案、确定发布内容，及时采用适当方式发布信息、组织报道。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信息发布工作。原则上应急抢险时一律不请媒体参与，如媒体自行到场报道，由善后工作组负责接待安排。
[bookmark: _Toc12631]6.2 信息发布原则
在信息发布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内容详实、及时准确。对媒体关于事故的报道，要注意进行正确的引导，防止失实、片面、夸大等不正确的报道。
[bookmark: _Toc23495]6.3 信息发布形式
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提供新闻稿件等。
[bookmark: _Toc295912920][bookmark: _Toc2234]7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30087]7.1应急恢复
在事故得到初步控制后，积极采取措施和行动，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尽快消除事件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尽快使生产、工作、生活和生态环境恢复到正常状态。
[bookmark: _Toc10975]7.2善后处置
善后工作组负责组织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做好受灾人员的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以尽快消除事故影响，保证社会稳定，恢复正常秩序。
[bookmark: _Toc21390][bookmark: _Toc295912922]7.3理赔
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应立即开展受灾人员的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2959][bookmark: _Toc295912923]7.4事故调查、经验教训总结及改进建议
由区政府组织事故调查组，按照事故调查规则和程序，全面、科学、客观、公正地对事故进行调查，查清事故责任，提出事故处理意见。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局、住建局、薛城公安分局及总工会等部门派人组成，并邀请专家及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必要时，区政府可以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
安全生产事故善后工作结束后，指挥部应分析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以事故总结的形式报区政府，同时抄送指挥部成员单位。
[bookmark: _Toc295912924][bookmark: _Toc26828]8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95912925][bookmark: _Toc12039]8.1通信与信息保障
建立健全应急通信网络，有线和无线相结合，确保通信畅通。预案中涉及到的单位、部门及人员应保证相互间通讯、信息的畅通。指挥部办公室应定期调度，保证预案的及时启动。
[bookmark: _Toc295912926][bookmark: _Toc14705]8.2 应急支援与保障
[bookmark: _Toc295912927][bookmark: _Toc24076]8.2.1救援装备保障
建筑施工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及物资。专业救援队伍应按规程配备救援装备。参与现场救援的人员应正确佩戴劳动保护用品。
[bookmark: _Toc21281][bookmark: _Toc295912928]8.2.2 应急队伍保障
区住建局指定枣庄市薛城区建筑工程公司、枣庄市薛城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组建区建筑工程安全事故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筑公司应当依法组建和完善救援队伍，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实施演练。
[bookmark: _Toc32738][bookmark: _Toc295912929]8.2.3交通运输保障
事故发生后，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交通运输保障。有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道路交通管制，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道路受损时应迅速组织抢修，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满足应急处置工作需要。
[bookmark: _Toc295912930][bookmark: _Toc30610]8.2.4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健局应掌握辖内的医疗卫生资源信息，尤其是专业医疗救护机构的资源信息，加强急救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配备相应的医疗救治药物、技术、设备和人员，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应对安全生产事故的救治能力。
[bookmark: _Toc28895][bookmark: _Toc295912931]8.2.5物资保障
区住建局应指定专业救援物资供应保障单位，以确保抢险专业物资供应充足。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应急救援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
指挥部负责协调跨区级行政区域的救援物资调用。
[bookmark: _Toc295912932][bookmark: _Toc5453]8.2.6资金保障
施工企业应当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事故应急救援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由区政府协调解决。区政府处置安全生产事故所需工作经费按照财政应急保障预算的有关规定解决。
[bookmark: _Toc295912933][bookmark: _Toc8879]8.2.7社会动员保障
指挥部应根据需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事故的应急救援。当协调调用事发地以外的有关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增援时，相关单位要为其提供各种必要保障。
[bookmark: _Toc295912934][bookmark: _Toc18296]8.2.8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应急避难场所由区政府负责提供。
[bookmark: _Toc31612][bookmark: _Toc295912935]8.2.9 其它支援与保障
应急过程中需要的其它支援与保障，由指挥部协调有关部门解决。
[bookmark: _Toc295912936][bookmark: _Toc7366]8.3技术储备与保障
在指挥部的领导下，成立薛城区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专家库，为指挥部研究部署应急工作提供决策咨询、工作建议。专家库成员由建筑行业或相关领域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bookmark: _Toc21401][bookmark: _Toc295912937]8.4日常管理与制度保障
为了预防事故的发生，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要加强对事故危险源的监控，督促有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隐患，要建立档案，制定防范措施，确保隐患得到及时消除和有效的控制，力争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建筑工程主管部门及各建筑施工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投入到事故的应急救援、抢险的处理之中，接受领导小组的统一调度，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挠救援工作，并应积极配合、协助事故的处理调查工作。
[bookmark: _Toc295912938][bookmark: _Toc9981]9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1628][bookmark: _Toc295912940]9.1 宣教培训
各有关单位应积极组织应急预案培训工作，使参加救援的人员熟悉掌握应急预案中应承担的职责和救援工作程序；要定期检查本单位应急设施、设备、物资等资源的准备状况，提高防范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
[bookmark: _Toc295912939][bookmark: _Toc8124]9.2 预案演练
（1）指挥部办公室每3年至少应按照本预案组织1次演练。
（2）施工企业及专业应急救援机构每年至少应对照本应急预案及本单位应急预案组织1次演练。
（3）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各有关单位应认真进行分析，形成总结报告，并对演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bookmark: _Toc295912946][bookmark: _Toc24993]9.3预案修订
本预案由区住建局组织修订，应急预案和相关实施程序要每年进行审查以保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且每3年至少修订1次，并上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
[bookmark: _Toc5223]9.4预案报备
区住建局负责将本预案报区应急局、市住建局备案。
[bookmark: _Toc295912947][bookmark: _Toc2536]9.5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95912948]9.6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23129][bookmark: _Toc295912944]10附则
[bookmark: _Toc1752][bookmark: _Toc295912945]10.1术语
（1）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2）建筑工程：薛城辖区内所有建筑工程项目。
（3）建筑施工企业：枣庄市薛城区鸿森建筑工程公司、枣庄市薛城区鸿鑫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等薛城辖区内建筑施工企业。
（4）应急处置：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故发生或者减轻事故后果的状态，同时也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bookmark: _Toc12616]10.2 指挥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及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备   注

	1
	[bookmark: _GoBack]杜弘善
	区住建局局长
	4427866
	

	2
	殷召伟
	区住建局党组成员
	44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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